
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答辩安排表（法硕 10 组）

一、答辩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6 日（周四）14:00

二、答辩地点：大学城校园法学院 224 会议室

三、答辩委员会成员

四、答辩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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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二秀 教授 硕导 华南师范大学 答辩主席

沈虹 副教授 硕导 华南师范大学 委员

陈雷鸣 行业专家 硕导
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

律师事务所
委员

答辩秘书 姓名 吴雪玲 职称 副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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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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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梁子乔 刘笋 法律（非法学)
涉知识产权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

WTO 路径研究
14:00-14:30

2 曹泽朋 刘笋 法律（非法学)
国际投资法中间接征收与环保利

益监管的冲突与化解
14:30-15:00

3 谢慧婷 徐锦堂 法律（非法学) 民事关系涉外性认定研究 15:00-15:30

4 李笑寒 贺赞 法律（法学)
“适当顾及”义务视角下海底电缆

国际法保护研究
15:30-16:00

5 罗菁 刘笋 法律（法学)
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条款

研究
16:00-16:30

6 易彦辰 贺赞 法律（法学)
跨界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防治的国

际法问题研究
16:30-17:00



五、答辩程序

1.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秘书名单、学位申请人及指导教

师姓名、学位论文题目等，并主持会议。

2.学位申请人宣读《论文原创性声明》。

3.学位申请人就论文的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案、研究成果、创新之处等进行

报告，硕士生陈述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，博士生陈述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。申诉

再送审并通过的学位申请人，答辩时须对不同意答辩的评阅意见作出书面申辩

说明，并提交答辩委员会讨论与审议。

4.答辩委员提问和学位申请人答辩时间，硕士生不少于 15 分钟，博士生

不少于 30 分钟。

5.休会，答辩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进行评议，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答

辩人的答辩情况进行评议，就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和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，

并形成答辩委员会决议。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经全体委员 2/3 以上(含 2/3)

同意方为通过，否则为不通过，答辩委员会决议须由主席签字。

6.复会，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和答辩委员会决议。

7.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论文答辩会结束。


